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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第三季度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

处罚情况汇总分析

据不完全统计，截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，以监管部门、

自律组织在其官网发布的文书落款日期为依据，2025 年第三

季度涉及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行政处罚、行政监管措施

和自律措施共 96 件，环比增加 26 件，同比减少 27 件。其

中，行政监管措施 75 件，自律措施 10 件，行政处罚 11 件。

按作出处罚决定的单位划分，2025 年第三季度浙江证监

局出具的决定最多，共 11 件；广东证监局 9 件；深交所 7

件；证监会 6 件；上海、四川、重庆证监局各 5 件；江苏、

内蒙古、宁波、山东证监局各 4 件；大连、湖南、厦门、深

圳证监局各 3 件；安徽、河南、湖北、辽宁、新疆证监局各

2 件；福建、贵州、海南、吉林、江西、青岛、山西证监局

和上交所、中证协、中期协各 1 件（见下图）。

按处罚对象划分，涉及总部或其从业人员的 56 件，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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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分支机构或其从业人员的 29 件，另有 11 件罚单未提及从

业人员归属总部或分支机构。其中有 60 件为对从业人员罚

单，33 件为对经营机构罚单，另有 2 件罚单同时涉及经营机

构和从业人员。

按处罚涉及业务类型划分（有些处罚同时涉及多个业务

类型或违规行为，下同），涉及证券经纪业务的 54 件；涉及

投行业务的 13 件；涉及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 14 件；涉及产

品销售业务的 11 件；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 2 件；涉及资产

管理业务、自营业务的各 1 件。另外，涉及廉洁从业问题的

11 件，涉及其他方面的 3 件。

罚单涉及的业务类型 2025 年第三季度罚单数量

证券经纪业务 54

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14

投行业务 13

产品销售业务 11

融资融券业务 2

资产管理业务 1

自营业务 1

涉及经纪业务的 54 件罚单中，操作他人账户的 15 件；

未充分履行信息报送职责的 9 件；委托第三方揽客的 7 件；

代客理财的 5 件；从业人员管理不到位的 4 件；未充分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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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员手机号等通讯设备信息报备情况、对经纪人合规培

训次数严重不足、前后台岗位分离不到位、未积极配合现场

检查工作、未及时核查客户资金划转异常情况、未充分核查

投资者的个人信息、无资质人员通过企业微信接触客户并向

客户营销的各 2件；负责人未取得任命文件就实际履行职责、

员工入职时提交的资料中所述内容与实际从业经历不一致、

员工擅自为投资者卖出股票及伪造客户股票交易对账单的

各 1 件。

涉及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 14 件罚单中，向客户提供的

投资建议无合理依据的 4 件；通过自媒体账号或微信群发布

不实信息、未登记为投顾却提供投资建议的各 3 件；对企业

微信管理不到位、投顾业务和服务环节留痕不完整的各 2件。

涉及投行业务的 13 件罚单中，IPO 保荐履职未勤勉尽责

的 8 件；在持续督导方面，未尽责督导挂牌公司规范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、重大资产出售项目中对标的公司收入与利润的

异常情况关注不足、重大资产重组中出具的相关文件存在重

大遗漏和虚假记载、公司债券项目尽职调查不规范、公司债

券项目未单独收取受托管理费的各 1 件。

涉及产品销售业务的 11 件罚单中，销售飞单的 4 件；

未确保基金销售人员具有基金从业资格、无基金从业资格人

员销售基金的各 3 件；销售产品时存在误导性陈述并承诺投

资收益的 1 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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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廉洁从业问题的 11 件罚单中，收受他人财物、私

设账外账、在外部营利性机构兼职的各 2 件；未考察评估员

工在职期间的廉洁从业情况、向客户推介虚假金融产品谋取

不正当利益、与私募基金管理人签署居间服务协议获取不正

当利益、私下分配协同业务激励、其他违反廉洁从业管理要

求情形的各 1 件。


